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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屆雲林順天盃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實施計畫 

壹、宗    旨：推展全民運動、促進籃球運動風氣、活絡城鄉交流活動。 

貳、依    據：雲林縣土庫國民小學校務發展計畫。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肆、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土庫順天宮。 

伍、承辦單位：雲林縣土庫國民小學。               

陸、協辦單位：沈宗隆議員服務處、雲林縣衛生局、雲林縣體育會、雲林縣籃

球委員會、雲林縣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

員協進會雲林縣分會、土庫鎮公所、土庫鎮民代表會、土庫鎮

農會、土庫國小家長會、土庫國小第 60屆同學會、土庫國中 

柒、比賽地點：土庫國小、土庫國中。               

捌、比賽日期：113 年 1 月 30 日(二)~2 月 3日(六)。 

玖、組    別： 

    一、國小男生組 

二、國小女生組 

        (以學校為單位報名，100 年 9月 1 號後出生，且在該校設籍滿一年之

在籍學齡兒童，請參加選手準備附有照片之在學證明或學生證) 

   ※由於場地、日程的限制，本次比賽報名隊伍數上限男童組 32 隊，女童組

24 隊，同時完成電子報名、報名費繳交為先，超過報名隊伍數上限恕不再

接受報名，請見諒！ 

壹  拾、比賽用球：Caspar MP509 CX-5。 

壹拾壹、競賽辦法： 

    一、比賽制度：視報名隊數由承辦單位訂定之。 

    二、比賽規則：中華民國高中體總修訂少年籃球規則暨附則（如附件一）。 

壹拾貳、報名辦法： 

    一、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並請相關人員於各表格核章，紙本寄送至總會辦公

處，並將電子檔(word) mail 至 mgshi@tkps.ylc.edu.tw。 

    二、報名資料郵寄(633) 雲林縣土庫鎮中正路 69 號 施明谷老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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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數：國小組每隊職員 4 人、球員 18 人（含隊長），上場可以登錄 16
人。  

    四、手續：                                                                                       

    (一)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並請相關人員於各表格核章，紙本寄送至土庫國小，

若有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並行文該校所屬教育主

管單位，並依偽造文書罪懲處。 

    (二)各隊隊職員均應正確填寫學生出生日期(請各校自行準備在學證明或學

生證)。 

    (三)轉帳報名費新台幣貳仟元至土庫國小帳戶(匯款請註明報名學校之報名

費)，配合作業程序，請參賽球隊一律使用匯款或轉帳，請勿比賽當天

繳交報名費，謝謝合作。 

       銀行：土庫鎮農會-本會 

       戶名：土庫國民小學 

       帳號：6850-1040-0941-99 

   (四)收  據：報名費收據於比賽當天向大會領取。 

   (五)日  期：即日起至 113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4：00 止。（以郵戳為憑） 

壹拾參、抽    籤 

    一、日期：113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2：00。 

    二、地點：雲林縣土庫國小心靈小棧(未出席由大會代抽籤)。 

壹拾肆、競賽資訊：賽程表公佈於土庫國民小學首頁 https://tkps.ylc.edu.tw/，請

自行下載參閱。 

壹拾伍、領隊會議 

    一、日期：113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3：00。 

    二、地點：雲林縣土庫國小心靈小棧。                 

壹拾陸、獎    勵 

    一、前 6 名由大會頒發獎盃乙座，頒發獎狀乙份。 

    二、前 3 名頒發個人獎牌乙面(報名 18 人)。 

    三、男、女生各組最佳教練（冠軍隊）各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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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秀球員男、女生組各 12 名，頒發個人獎牌乙面。 

壹拾柒、申訴 

運動員資格申訴，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其他事件之申訴在賽後裁判於

記錄表上簽名前由該隊隊長提出，並於記錄表「抗議球隊隊長」欄內簽名，

並於 30 分鐘內以書面由領隊或教練簽蓋章，並繳保證金參仟元向大會審判

委員會提出申訴，受理時保證金退還，否則沒收。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即

為終決，各隊不得再提異議。審判委員會之組成：籃壇資深人士、本會秘書

長、大會裁判長、本會競賽組組長。 

壹拾捌、經    費：各球隊之參賽經費應自理。 

壹拾玖、本競賽規程若有更動，以網站公布為準。 

貳  拾、各校參賽隊伍之團體運動傷害保險由各隊（校）自行辦理投保。 

貳拾壹、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彙整相關資料經內部開會討論通過

後，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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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土庫國小辦理第 17 屆雲林順天盃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比賽規則 

一、比賽共分四節，每節 6 分鐘，一律停錶。 

二、籃圈高度為 2.60 公尺(依照體育署規定)。 

三、比賽得採區域防守。 

四、每一節及每一決勝期(延長賽)每隊得請求暫停 1 次。教練可在死球時候進行替補換人。

上半場及下半場暫停可以累計(上半場暫停次數不得累計至下半場，下半場未使用之暫停

次數得累計至延長賽)。 

五、國小男女生組參賽學校，登錄球員最多上場 2 節。 

六、每節每一球隊可暫停一次(30 秒)。上半場及下半場暫停可以累計使用。 

七、第一節由裁判執行跳球後比賽開始，其後採球權輪替方式。 

八、每節每一球隊犯規滿 4 次，該隊進入球隊犯規罰則階段。 

    （亦即：任一球隊第 5 次犯規開始進行罰球。） 

九、球員在場上控球後，該隊必須在 30 秒內設法投籃；球員在後場控球時，該隊必須在 10

秒之內使球進入前場。 

十一、第四節比賽時間終了，雙方平手時進行延長賽 2 分鐘停錶每一場比賽皆要分出勝負。 

十二、進入比賽地點之隊職員人數，一切遵從疫情指揮中心滾動式修正。             

十三、其餘採行全國高中體總審定之國民小學籃球規則加現今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規則。 

十四、比賽球隊請按照規定穿著指定深淺之球衣，例如 A-B ，A 隊在前面，選手席在紀錄台

左側，著淺色球衣。 

十五、未開放三分球及犯規進算加罰(同全國賽規則)。 

十六、各校請務必自行準備學生在學證明文件(或學生證)，以利查核。(如有冒名頂替查核屬

實者，取消參賽資格所有成績不予計算) 

十七、國小女生球員得報名男生組，僅限該校無報名女生組比賽者(一人只能報名一個組別)。 

十八、大會緊急聯絡人：施明谷 (0985-104048)  同 LINE 

E-MAIL:  mgshi@tkps.ylc.edu.tw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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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屆雲林順天盃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報名表 

校名  領隊  

教練(1 人)  管理  

助理教練(1 人)  聯絡人手機  

組  別  □國小男生組              □國小女生組            

球 員 名 單 

序號 號碼 球員姓名 出生年(民國)月日 身高 體重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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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人姓名  

轉帳人聯絡電話  

轉帳日期     年   月   日 

收據黏貼處 
(請務必黏貼轉帳證明) 

 
 
 

※手機轉帳請務必截圖列印黏貼 
無摺純款請備註報名隊伍名稱 

 

轉帳帳號後五碼  

附件三 


